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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
 
 

达市卫办发〔2020〕17 号 

 

 

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达州市智慧医院评审实施方案 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高新区社会事务局，委直属有关医

疗卫生单位： 

现将《达州市智慧医院评审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2020 年 3 月 19 日 

盖章单位：达州市卫生健康委
盖章时间：2020-03-20 14:37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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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智慧医院评审实施方案（试行） 
 

为切实做好全市智慧医院评审工作，按照《四川省卫生健康

委员会关于大力推进智慧医院建设的通知》（川卫发〔2019〕51

号）以及《四川省智慧医院评审工作实施细则》、《四川省智慧医

院评审指标体系》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评审原则 

坚持“统一管理、分级评审、以评促建、评建结合、公平公

正、公开透明”的原则，以智慧医疗服务、智慧管理水平、智慧

支撑体系建设为重点，通过智慧医院创建和评审，强力推进全市

医疗服务管理智能化、精细化水平，评审过程由纪检监察部门全

程参与，评审结果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 

二、组织管理 

全市智慧医院评审工作由达州市卫生健康委统一组织领导，

负责统筹推进、指导督促智慧医院建设和评审工作。达州市卫生

计生信息中心负责全市智慧医院评审方案制定（修订）实施、专

家库建设、申报材料审核、组织专家现场评审等日常工作。其中，

全市智慧医院评审专家由相关单位择优推荐，按照智慧医院评审

专家条件确定，负责全市智慧医院现场评审等工作。 

三、申报范围 

全市范围内，具备良好信息化基础、引领作用显著、通过自

评能够达到智慧医院星级水平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（包含乡镇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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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。 

四、评审内容 

全市智慧医院评审按照《四川省智慧医院评审指标体系》和

《四川省智慧医院评审工作实施细则》确定的内容执行。 

五、评审等级及有效期 

评审等级分为一星、二星、三星、四星、五星五个档次，其

中三星及以上智慧医院由省卫生健康委组织评审，一星、二星智

慧医院由达州市卫生健康委组织评审。 

各医疗机构需按照等级逐级申报，不得跨级申报评审。智慧

医院评审结果有效期为 5 年，有效期内未申报更高等级评审的，

须在当前等级评审通过后的第 4 年申请复审，否则予以摘牌。

2022 年前，全市现有二星及以下、三星、四星数字化医院，可

分别直接申报一星、二星、三星智慧医院评审，从 2023 年起，

医疗机构申报医疗机构等级二级、三级评（复）审时，原则上分

别应达到智慧医院二星、三星建设水平。 

六、评审流程 

评审流程包括自评阶段、申报阶段、整改阶段、现场评审、

省级复核五个阶段。具体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自评阶段 

医疗机构根据智慧医院评审指标体系进行自评，并结合自评

情况和自身实际，确定所需申报的参评等级，并完成评审前期准

备工作。 

（二）申报阶段 



 

 - 4 - 

5 月底前，相关医疗机构完成各项申报准备工作，按照属地

管理和层级管理原则，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

请并经审核同意后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统

一汇总上报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委直属医疗机构向市卫生健

康委提出申报）。6 月底前，市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

进行初审，对申报材料不合格的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。对申报三

星及以上智慧医院申报材料，由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审核通过后，

上报省卫生健康委。 

（三）整改阶段 

初审未通过的申报单位，按照评审专家组反馈的整改建议和

意见进行限时整改、完善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，并达到要求

的医疗机构，可申请智慧医院现场评审。 

（四）现场评审阶段 

7 月底前，由市卫生计生信息中心组织专家，对当年申报二

星及以下智慧医院的机构进行现场评审。评审工作采取听汇报、

查资料、看演示、实地验证等方式进行。 

（五）省级复核阶段 

8 月底前，市卫生健康委将评审结果书面上报省卫生健康委

申请复核。9 月底前，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对通过二星及以下

评审的医疗机构按照 10%的比例进行现场抽样复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19 日印发 


